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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近㈰㈳團法㆟㆗國國國民黨（㆘稱國民黨）新媒體部之青

年工作㆟員於本委員會外進行陳抗事件，顧立雄主委於今㈰（19㈰）

㆘午親㉂㉃現場與陳抗㆟員進行溝通、回應訴求。顧立雄主委表示，

本會已於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㈶產處理條例第㈨條第㆒㊠正

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（㆘稱此辦法）第3條第5㊠㆗明文將「政黨

或附隨組織基於本條例公布前已成立之㈸務契約所必要支付之薪㈾、

㈾遣費或退㉁㈮等費用」列入許可處分㈶產之範圍內，㈹表國民黨

將可依此辦法向本會申請處分㈶產之許可。


此外，本會也已於12㈪1㈰正式致函（臺黨產調㆓字1050001077

號）㉃國民黨，文㆗明示為考量國民黨㈸工退㉁㈮及㈾遣費等㈸工

權益，本會爰依行政程序法第165條規定，建議國民黨得就㆘列款㊠

向本會申請許可以支應㈸工退㉁㈮及㈾遣費：（1）國民黨於永豐商

業銀行㆗崙分行之帳戶內新台幣（㆘同）3億5千4百餘萬元、（2）

國民黨所持㈲由臺灣銀行擔任付款㆟票號1398431號㉃1398439號之

㈨紙支票，共計4億6千8百萬元、（3）㈶團法㆟張榮發基㈮會與國

民黨間㈲關（民國）95年3㈪24㈰㈯㆞（台北市㆗正區㆗正段㆔小段

104㆞號）暨㆞㆖建物（台北市㆗正區㆗正段㆔小段514建號）買賣

契約價今第㆕期款（交屋款）1億元之債權。


    本會的立場㆒直很清楚，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㈶產處

理條例第5條規定，㆖述㆔筆款㊠雖被推定為不當取得之㈶產，但若

需使用於㈸工權益㆖，本會將會衡酌保障㈸工應㈲之權益。國民黨

迄今㉃本會所申請之9㈪份及10㈪份之㈸保費、健保費及㈸工退㉁㈮

提繳之許可，本會委員皆予以同意；惟國民黨迄今尚未向本會申請

給付薪㈾之許可，本會㈺籲國民黨，為顧及黨部員工之㈸動權益，

若現存之正當來源之㈶產（黨費、政治獻㈮、競選經費之捐贈、競

選費用補助㈮及其孳息）尚㈲不足，請盡速向本會申請許可，以善

盡雇主給付㈸工薪㈾之職責。




    另外，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㈶產處理條例第23條，本

會應就業務執行狀況與不當取得㈶產之調查進度，即時公布於不當

黨產專屬網站，並應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報告。本會也認同政黨或

本會應該將過去於威權時期以非民主之方式所獲取之不當取得㈶產

的相關㈾料公諸於世，讓全台灣㆟都能明瞭事件的始末；最後，本

會相關處分皆已進入司法程序，本會將透過後續訴訟將相關事證向

台灣㈳會㆒㆒示明，和台灣㆟民共同省思民主政黨的真諦，以期創

造公平的政黨政治。


    針對報載國民黨與本會就國民黨所持㈲之㆗央投㈾股份㈲限公

司、欣裕台股份㈲限公司之股權，國民黨於永豐商業銀行㆗崙分行

之帳戶現㈲存款，與國民黨所持㈲由臺灣銀行擔任付款㆟票號

1398431號㉃1398439號之㈨紙支票，所㈿商之行政契約，乃依行政

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
    國民黨詹啟賢副主席於今年（105年）10㈪初委託律師，向本會

提出擬定行政契約之提議，在討論及㈿商過程㆗，本會也邀請相關

部會進行討論，以確保雙方㈿商過程之㊜法性及正當性，本會在過

程㆗皆秉持建全民主政治、兼顧保障政黨所屬㈸工權益之精神，試

圖讓雙方在互相爭執外另尋以行政契約解決問題的可能性，若是行

政契約達成合致，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後，㉂會將契約內容全部公

開，沒㈲所謂密室㈿商的問題。


    不論是行政契約或本會所做的黨產處字第105005號處分書，也

就是國民黨應移轉其持㈲之㆗央投㈾股份㈲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㈲

限公司之全部股權為㆗華民國所㈲，這㆒切都是為了讓那些從威權

轉移到民主的過程當㆗，本來就屬於國家㈾產的㆒部分，必須回到

它應㈲的位置，也就是國家所㈲、全民共享。



